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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约各缔约国， 

  承认承认承认承认人类在为和平目的探索和使用海床洋底的进展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防止在海床洋底进行核武器竞赛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

局势和增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深信深信深信深信本条约是朝向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排除军备竞赛的一个步骤， 

  深信深信深信深信本条约是朝向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一个步

骤，并决心为此目的继续进行谈判， 

  深信深信深信深信本条约将以符合国际法原则和不侵犯公海自由的方式促进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 

  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1．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不在第二条规定的海床区外部界限以外的海床洋底及

其底土埋没或安置任河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专为储存、

试验和使用这类武器而设计的建筑物、发射装置或任何其他设备。 

  2．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义务也应适用于该款所提及的海床区，但在这种海床

区内，这些义务不应适用于沿海国家或在其领水下的海床。 

  3．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不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国家进行本条第 1 款所提及

的活动，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参与这类行动。 



  第二条 

  为了本条约的目的，第一条所指的海床区外部界限应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

日在日内瓦签订的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二编所指区域的十二海里外部界限相同，并

应按照该公约第一编第二节的规定及按照国际法测算。 

  第三条 

  1．为促进本条约的目标和确保本条约的规定得到遵守，本条约各个缔约国应

有权进行观察以核查本条约其他缔约国在第一条所提及区域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

土的活功，但所作观察不得妨碍这种活动。 

  2．如果在这种观察后对于是否已履行依据本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仍有合理的疑

虑，则有此疑虑的缔约国和对引起疑虑的活动负有责任的缔约国应进行协 商，以

消除疑虑。如果这种疑虑仍未消除，则有此疑虑的缔约国应通知其他缔约国，而有

关缔约国应进行合作，采取共同议定的进一步核查程序，包括对那些可以合 理地
认为属于第一条所述的一类物体、建筑物、装置或其他设备进行适当的检查。活动

所在地区的各缔约国，包括任何沿海国在内，以及请求参加的任何其他缔约 国，

均应有权参加这种协商和合作。在进一步核查程序完成后，发起这种程序的缔约国

应提出适当的报告，分发给其他缔约国。 

  3．如果对物体、建筑物、装置或其他设备的观察不能识别出应对引起合理疑

虑的活动负责的国家，则有此疑虑的国家应向活动所在地区的各缔约国以及 任何

其他缔约国发出通知并进行适当询问。如果经过这种询问查明某一缔约国应对该活

动负责，则该缔约国应按照本条第 2 款的规定与其他缔约国进行协商和合作。 如
果经过这种询问不能查明应对该活动负责的国家，则进行询问的缔约国可以采取包

括检查在内的进一步核查程序，该缔约国应邀请活动所在地区的各缔约国，包括 
任何沿海国在内，和愿意合作的任何其他缔约国参加。 

  4．如果按照本条第 2、第 3 款进行的协商和合作未能消除对于该活动的疑

虑，而是否已履行依据本条约所承担义务的严重问题依然存在，则任一缔约国得按

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将该事项提交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得按照宪章采取行动。 

  5．本条所规定的核查，得由任一缔约国运用本国的手段进行，或在任何其他

缔约国的全面或局部协助下进行，或在联合国范围内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适当的国

际程序进行。 

  6．按照本条约进行的核查活动不应妨碍其他缔约国的活动，进行核查活动时

并应对国际法所承认的权利，包括公海自由和沿海国勘探和开发其大陆架的权利在

内，给予应有的尊重。 

  第四条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应解释为支持或损害任何缔约国关于下列各项所持的立

场：现行国际公约，包括一九五八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该缔约国关于其海岸 外
水域、尤其包括领海和毗连区等等，或关于海床洋底、包括大陆架所主张的权利或

要求；承认或不承认任何其他国家关于上述海域或海床洋底所主张的权利或要 
求。 

  第五条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诺，就进一步采取裁军领域内的措施，以防止在海床洋底及

其底土从事军备竞赛，继续进行真诚的谈判。 

  第六条 

  任何缔约国得对本条约提出修正案。修正案应自其为本条约多数缔约国接受之

时起，对接受修正案的各个缔约国生效，此后，对其余各个缔约国则应自其接受之

日起生效。 

  第七条 

  本条约生效五年后，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条约缔约国会议，审查本条约的实

施情况，以保证本条约序言的宗旨和各项条款正在得到实现。这项审查应考虑到任

何有关的技术发展。审查会议应按照出席会议的缔约国的多数意见决定应否召开和

何时召开另一次审查会议。 

  第八条 

  本条约各个缔约国如果断定与本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其国家的最

高利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条约。该国应在三个月前向本条约所有

其他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此项退出通知。此项通知应包括关于它认为已

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第九条 

  本条约的规定应毫不影响本条约各缔约国根据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国际文书所承

担的义务。 

  第十条 

  1．本条约应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未在本条约按照本条第 3 款生效前签署本

条约的任何国家得随时加入本条约。 



  2．本条约须经各签署国批准。批准书和加入书应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政府保存，该三国政府经指

定为保存国政府。 

  3．本条约应在包括经指定为本条约保存国政府的政府在内的二十二国政府交

存批准书后生效。 

  4．对于在本条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条约应自其批准书或

加入书交存之日起生效。 

  5．保存国政府应将每一签字日期、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和本条约

生效日期以及收到其他通知事项迅速告知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6．本条约应由保存国政府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第十一条 

  本条约的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五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条约

应保存在保存国政府的档案库内。本条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应由保存国政府分送签

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条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七一年二月七日订于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一式三份。 

 


